
转让合同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地址：  淮北市烈山区沱河东路299号            

法定代表人或自然人：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资产转让标的与价款
甲方将所持有的报废办公设备，经  竞价 的形式以人民币小写           元，有偿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资产转让价款的支付与期限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按如下方式和期限支付： 在《转让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成交价款  。
第三条  交付费用及交易税费承担 

    由乙方承担   。
第四条  交易基准日
经甲、乙双方约定，交易基准日为                  。
第五条  资产交割责任
拍卖标的交付按现状移交，实际移交与本清单中存在差异的，以实际现状为准。移交、装运及处置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安全责任环保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资产转让纠纷处理
甲、乙双方若发生履约争议，在自行协商无效时，可依法向产权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转让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凡合同变更或解除，甲、乙双方必须签订变更或解除合同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后生效。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
1、由于情况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调同意，并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
3、由于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另一方同意的。
4、由于合同中约定的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条件存在。
第八条  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移交、处置过程中所有的环保及安全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        

第九条  本合同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 6 份，转让方执 4 份，受让方执 1 份；见证方淮北淮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执 1 份。

转让方：（盖章）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受让方或自然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见证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